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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新农办复〔2018〕4号

中共梁河县委新农办

关于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

第13号建议的答复
杨天祥代表：

你在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所提的《关于请求帮助立项美丽宜居乡村项目解决芒东镇清平村委会红兴村安置点村内道路硬化的建议》（第13号）县人民政府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2018年4月27日，在县人民政府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交办会上，县人民政府将此建议交予县委新农办办理。接到办理任务后，县委新农办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排相关工作，成立了由县委新农办主任杨荣道任组长的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新农办主任杨荣道及时带领相关人员深入到实地与你们一起查看了红兴村安置点村内道路情况，并与各位代表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代表们的想法、看法。走访结束后，县委新农办再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方案，及时帮助向上争取立项，通过多方协调和争取，芒东镇清平村委会红兴村安置点村内道路硬化已被州委农办列为2018年州、县的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项目，现项目正在规划评审之中，待项目一批复即可组织实施，年内可动工建设完成。作为人大代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希望你积极组织群众支持和监督好项目建设。

最后，感谢你对县委新办工作的支持，希望你在今后工作中继续给我们提出更加宝贵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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